
起草说明
一、编制背景和依据

应急预案是应急准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做好应急管理工作的有力抓手。应急预案修订（编制）工作已被市政府列入对县级政府目标考核内容。根据《安徽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和二十二条要求，总体应急预案应当适时修订，专项应急预案、部门应急预案原则上每3年修订1次；上位预案发生变化或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调整的应当及时修订应急预案。目前，市煤矿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已于2021年1月8日重新修订。我县非煤矿山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已不适应我县新形势、新任务。为此，我局牵头起草编制了《灵璧县非煤矿山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送审稿）》。

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主席令第88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主席令第69号）；

3.《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主席令第 65 号）；
4.《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

5.《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国务院令第708号）

6.《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应急管理部第2号）
7.《安徽省安全生产条例》（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2017〕第61号）；

8.《安徽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2012〕第50号）；

9.《安徽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皖政办〔2013〕41号）；

10.《安徽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皖政秘〔2020〕147号）；

11.《宿州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12.《宿州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13.《灵璧县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三、拟出台文件的主要内容
《灵璧县非煤矿山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送审稿）》共9章43条，包含总则、组织指挥体系、预防和监测预警、处置措施、后期处置、保障措施、日常管理与奖惩、发布和解释、附则。
四、征求意见和修改情况

预案修订后，我局书面征求了县委宣传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建局、气象局、县市监局、县公安局、县消防救援大队、县气象局、县财政局、县发改委、县民政局、县人社局、县交通局、县卫健委、县生态环境分局、县总工会、县红十字会、朱集乡、渔沟镇、朝阳镇等20家单位，反馈均无意见。




